
山西博物院学术委员会章程

（2018 年 12 月 8 日审议通过，2022 年 6 月 8日修订，2025 年 12 月 11 日再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山西博物院科研队伍建设和提高科研水平，实现科研工作的

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特设立山西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并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术委员会是山西博物院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审

议、评定、咨询和监督等职权。

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在院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二章 委员组成

第四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由 13 人组成，本院委员 9名，外聘委员 4名。设主

任 1名、副主任 1名，均由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另设秘书 1名，由山西博物院

学术研究部负责人兼任。

第五条 任职条件

（一）本院委员

1、取得文博研究馆员资格的在职科研人员；

2、年龄不超过 57 周岁。

（二）外聘委员

在博物馆相关研究领域或山西历史文化方面成绩突出的国内外著名学者。

第六条 产生办法

（一）本院委员由人力资源部根据任职条件推荐产生候选人名单，由院领导、

部门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代表选举产生。

（二）外聘委员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或院长提名产生，报院党委会批准。

（三）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经学术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并报院党委

会批准。

第七条 学术委员会选举经无记名投票，得票多者当选。



第八条 学术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如因特殊情况需缩短或延长任期，须经

院党委会批准。

第九条 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不再担

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一）本人书面申请辞去委员职务的；

（二）因身体、年龄及职务变动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

（三）一年内无故两次不参加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的；

（四）有违法、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

（五）违反保密规定的；

（六）不能胜任或因其他原因不宜担任委员职务的。

第三章 职责

第十条 参与制定本院科研工作规划和年度科研计划。

第十一条 受院领导委托，推荐专业人员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第十二条 组织、评审本院科研课题和项目。

第十三条 组织本院重要学术活动和国内外学术交流。

第十四条 承办本院需要审议的其他与学术相关的事务。

第四章 权利与义务

第十五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享有如下权利：

（一）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自由、独立地发表意见，讨论、审议和表决各项

议题。

（二）对学术委员会工作有建议权和批评权；

（三）就学术事务向相关部门和人员提出咨询或质询；

（四）对学术委员会涉及所有事项有知情权。查阅档案和询问知情人时，各

部门都须配合；

（五）山西博物院向外聘委员支付专家费作为工作报酬。

第十六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应履行如下义务：



（一）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本章程，忠于职守，积极、公正、公

平地履行职责；

（二）关心本院学术发展，积极开展相关调研，主动提出与学术事务相关

的意见或建议，就学术委员会的议题积极建言献策；

（三）积极参加本院学术研究和交流，在业务研究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四）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会议时，应在会议召

开前一天，向学术委员会主任请假；

（五）维护学术委员会会议的严肃性和纯洁性，传播并遵守职业道德准则；

（六）保守学术委员会相关讨论的保密事项。

第五章 议事规程

第十七条 学术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根据

工作需要，经学术委员会主任提议，或三分之一以上委员联名提议，可以临时召

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商讨、决定相关事项。

第十八条 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学术研究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会议组

织和记录。

第十九条 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召集和主持学术委员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

以上委员出席方可举行。

第二十条 严格按照预定议程进行，未列入会议议程的评议性议题，不得临

时动议并仓促表决。如确需临时增加议题，需经与会三分之一以上委员同意。

第二十一条 与议题相关的部门负责人可列席学术委员会会议，说明情况并

参与讨论，但不参加表决。必要时，学术委员会可要求相关当事人到会陈述意见

或接受询问。

第二十二条 学术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赞成的超过有效人数的

二分之一即为表决通过。

第二十三条 学术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或评定的事项必须表决。遇有紧急事

项需要表决时，经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可进行通讯投票。



第二十四条 同一事项在同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中不进行第二次表决，学术

委员会认为需要表决的事项存在异议，经超过二分之一参会委员同意，可以对该

事项暂缓表决，进一步补充材料或调查研究后待下次会议再行表决。

第二十五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审议、讨论或评定与本人及其亲属有利害关

系的事项，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结果的情形时，应主动说明情况并回避。

第二十六条 学术委员会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应当场公布，每次会议都应当

做好详细的会议记录，会后形成会议纪要。根据需要报院党委会。

第二十七条 学术委员会应当每年向院党委会提交年度工作总结。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学术委员会的相关经费纳入本院年度预算。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之修订，由学术委员会会议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

过，并报院党委会审定后公布施行。


